
   

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會 議  

討 論 文 件  

立 法 會 CB(4)124 /13 -14 (02 )號 文 件

 

立 法 會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公 務 員 優 質 服 務 獎 勵 計 劃 及 其 他 公 務 員 嘉 獎 計 劃  

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二 零 一 三 年 公 務 員 優 質 服 務 獎 勵

計 劃 及 其 他 三 個 公 務 員 嘉 獎 計 劃 。  

背 景  

2 .   政 府 一 向 致 力 確 保 公 務 員 表 現 良 好 ， 恪 守 崇 高 的 操 守 標

準 。 維 持 一 支 廉 潔 有 效 、 精 益 求 精 的 公 務 員 隊 伍 ， 對 香 港 的 持 續 穩

定 和 繁 榮 有 重 要 作 用 。 我 們 認 為 一 個 公 平 的 嘉 獎 制 度 可 激 勵 士 氣 ，

令 公 務 員 積 極 求 進 、 保 持 傑 出 表 現 ， 致 力 提 供 優 質 的 服 務 以 切 合 市

民 不 斷 提 高 的 期 望 。  

3 .   為 嘉 獎 公 務 員 而 設 的 計 劃 共 有 四 項 。 公 務 員 優 質 服 務 奬

勵 計 劃 ， 旨 在 表 揚 以 部 門 ／ 團 隊 為 單 位 的 成 就 ， 其 餘 三 項 獎 勵 計 劃

則 是 嘉 許 個 別 公 務 員 的 優 秀 表 現 。 下 文 逐 一 簡 述 該 四 項 計 劃 。   

公 務 員 優 質 服 務 獎 勵 計 劃  

4 . 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自 一 九 九 九 年 起 每 兩 年 舉 辦 公 務 員 優 質 服

務 奬 勵 計 劃 。 獎 勵 計 劃 的 目 的 ， 是 表 揚 努 力 提 供 卓 越 服 務 的 局 ／ 部

門 及 團 隊 ； 推 廣 公 務 員 以 客 為 本 的 文 化 ， 並 藉 此 激 勵 其 他 局 ／ 部 門

和 團 隊 不 斷 提 升 公 共 服 務 質 素 ， 精 益 求 精 。  

5 .   二 零 一 三 年 公 務 員 優 質 服 務 獎 勵 計 劃 反 應 熱 烈 ， 共 收 到

30 個 局 ／ 部 門 提 交 的 93 份 提 名 ， 當 中 大 部 分 的 局 ／ 部 門 直 接 為 市

民 提 供 服 務 。 計 劃 的 獎 項 分 為 以 下 三 類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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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部 門 合 作 獎 ︰ 表 揚 局 ／ 部 門 之 間 攜 手 合 作 ， 協 力 為

市 民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；  

  部 門 獎 ︰ 包 括 「 精 進 服 務 獎 」 和 「 最 佳 公 眾 形 象

獎 」 ； 以 及  

  隊 伍 獎 ︰ 包 括 「 專 門 服 務 獎 」 、 「 內 部 支 援 服 務

獎 」 、 「 一 般 公 共 服 務 獎 」 、 「 監 管 ／ 執 行 服 務

獎 」 和 「 危 機 ／ 突 發 事 件 支 援 服 務 獎 」 。  

6 .   各 類 獎 項 設 有 金 、 銀 、 銅 獎 和 最 多 兩 個 優 異 獎 ( 最 佳 公 眾

形 象 獎 除 外 )。 此 外 ， 各 項 隊 伍 獎 設 有 「 特 別 嘉 許 (創 新 意 念 )」 獎 。

在 二 零 一 三 年 獎 勵 計 劃 中 ， 我 們 更 在 「 一 般 公 共 服 務 獎 」 及 「 監 管

／ 執 行 服 務 獎 」 兩 個 項 目 下 ， 增 設 「 特 別 嘉 許 ( 誠 信 管 理 ) 」 獎 ， 以

表 揚 在 誠 信 管 理 方 面 表 現 突 出 的 團 隊 。  

公 眾 參 與  

7 .   二 零 一 三 年 獎 勵 計 劃 依 然 注 重 私 營 機 構 、 公 眾 和 社 區 領

袖 參 與 評 選 過 程 。  

8 .   一 如 以 往 ， 我 們 邀 請 香 港 管 理 專 業 協 會 協 辦 獎 勵 計 劃 ，

以 加 強 政 府 與 私 營 機 構 之 間 的 互 動 。 我 們 邀 請 了 共 30 位 不 同 服 務

行 業 的 資 深 管 理 人 員 擔 任 評 選 小 組 成 員 。 他 們 來 自 零 售 、 金 融 、 款

待 、 運 輸 及 物 業 管 理 等 行 業 。 他 們 負 責 的 第 一 階 段 評 審 工 作 包 括 與

參 賽 的 局 ／ 部 門 和 隊 伍 代 表 會 面 及 篩 選 參 賽 書 。 私 營 機 構 從 業 員 的

參 與 ， 使 評 審 程 序 更 客 觀 ， 在 訂 定 評 審 準 則 時 亦 可 參 考 私 營 機 構 的

經 驗 ， 同 時 有 助 推 動 政 府 與 私 營 機 構 就 優 質 顧 客 服 務 和 有 關 標 準 的

交 流 。 評 選 小 組 成 員 在 第 一 階 段 評 審 選 出 優 異 獎 和 特 別 嘉 許 獎 的 得

主 ， 並 在 每 類 獎 項 中 選 出 兩 至 三 名 入 圍 者 ， 在 最 後 評 審 階 段 角 逐

金 、 銀 、 銅 獎 。  

9 .   在 最 後 評 審 階 段 ， 四 位 立 法 會 議 員 1分 別 擔 任 四 個 評 審 團

的 主 席 。 評 審 團 的 成 員 亦 包 括 區 議 員 、 專 業 團 體 2代 表 、 中 央 評 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四 位 立 法 會 議 員 是 葉 劉 淑 儀 議 員 、 單 仲 偕 議 員 、 潘 兆 平 議 員 及 謝 偉 銓 議 員 。  

2 這 些 專 業 團 體 包 括 香 港 人 力 資 源 管 理 學 會 、 香 港 管 理 專 業 協 會 及 香 港 優 質 顧 客 服

務 協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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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3職 方 成 員 和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的 高 層 人 員 。 評 審 團 在 聽 取 入 選 的 局

／ 部 門 和 隊 伍 代 表 的 簡 報 後 ， 決 定 金 、 銀 、 銅 獎 誰 屬 。  

10 .   此 外 ， 我 們 亦 邀 請 以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抽 選 逾 2  400 名 市 民 、

全 體 立 法 會 議 員 及 區 議 員 參 加 不 記 名 方 式 的 投 票 ， 選 出 三 個 局 ／ 部

門 ， 頒 予 「 最 佳 公 眾 形 象 獎 」 。 有 關 意 見 調 查 是 由 香 港 大 學 民 意 研

究 計 劃 負 責 進 行 。  

11 .   二 零 一 三 年 獎 勵 計 劃 得 獎 名 單 載 於 附 件 。   

宣 傳 及 推 廣  

12 .   為 表 示 對 優 質 服 務 的 重 視 ， 表 揚 各 得 獎 局 ／ 部 門 和 隊 伍

在 提 供 服 務 方 面 的 卓 越 表 現 ， 並 讓 公 眾 知 悉 這 些 成 功 例 子 ， 我 們 在

二 零 一 三 年 九 月 六 日 假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舉 行 頒 獎 典 禮 。 出 席 典 禮

的 嘉 賓 和 公 務 員 超 過 600 人 。 為 進 一 步 表 揚 得 獎 者 的 卓 越 表 現 ， 公

務 員 事 務 局 特 別 策 劃 一 個 片 長 一 小 時 的 電 視 紀 錄 片 ， 由 香 港 電 台 製

作 並 已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無 綫 電 視 翡 翠 台 播 放 。 本 地 傳

媒 均 廣 泛 報 道 頒 獎 典 禮 和 得 獎 的 服 務 ， 使 市 民 更 深 入 了 解 公 務 員 的

工 作 。 此 外 ， 獎 勵 計 劃 所 頒 發 的 獎 項 已 記 錄 在 有 關 公 務 員 的 個 人 檔

案 內 ， 以 表 揚 他 們 對 所 屬 部 門 或 隊 伍 得 獎 的 貢 獻 。   

13 .   為 鼓 勵 其 他 局 ／ 部 門 和 公 務 員 借 鑑 得 獎 者 的 成 功 例 子 ，

我 們 已 推 出 一 個 介 紹 政 府 優 質 公 共 服 務 的 專 題 網 站 ， 並 將 於 二 零 一

四 年 年 初 舉 辦 多 場 研 討 會 ， 邀 請 得 獎 者 與 其 他 公 務 員 同 事 分 享 為 市

民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的 經 驗 。  

14 .   此 外 ， 我 們 現 正 製 作 一 系 列 短 片 ， 記 錄 公 務 員 鮮 為 人

知 、 在 背 後 盡 心 竭 力 ， 「 多 行 一 步 」 為 市 民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的 一 面 。

我 們 會 在 超 過 300 處 政 府 場 地 、 政 府 優 質 公 共 服 務 專 題 網 站

( h t t p : / / w w w . s e r v i c e x c e l l e n c e . g o v . h k) 、 政 府 青 少 年 網 站 、 香 港 教 育

城 網 頁 及 其 他 社 交 媒 體 ， 如 Youtube ， 播 放 這 些 短 片 。 我 們 亦 會 舉

辦 「 政 府 服 務 知 多 點  –  校 園 推 廣 計 劃 」 ， 透 過 學 校 講 座 或 參 觀 政

府 設 施 ， 讓 學 生 進 一 步 了 解 政 府 提 供 的 服 務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這 些 評 議 會 是 紀 律 部 隊 評 議 會 、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公 務 員 評 議 會 及 警 察 評 議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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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顧 與 前 瞻  

15 .  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十 月 ， 我 們 向 所 有 參 與 的 局 ／ 部 門 發 出 調

查 問 卷 ， 檢 討 二 零 一 三 年 獎 勵 計 劃 ， 收 到 的 回 應 非 常 正 面 。 各 局 ／

部 門 都 同 意 計 劃 發 揮 了 激 勵 士 氣 和 提 升 團 隊 精 神 的 作 用 ， 令 公 務 員

的 卓 越 表 現 得 到 公 眾 認 同 ， 鼓 勵 他 們 不 斷 提 升 公 共 服 務 質 素 。 局 ／

部 門 對 頒 獎 典 禮 尤 其 重 視 ， 並 十 分 歡 迎 利 用 不 同 途 徑 推 廣 他 們 的 服

務 。 局 ／ 部 門 都 支 持 繼 續 舉 辦 公 務 員 優 質 服 務 奬 勵 計 劃 。  

16 . 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計 劃 在 二 零 一 五 年 再 次 舉 辦 公 務 員 優 質 服

務 奬 勵 計 劃 。 我 們 會 參 考 多 年 來 舉 辦 各 類 嘉 獎 計 劃 的 經 驗 ， 再 接 再

厲 ， 並 繼 續 邀 請 立 法 會 、 商 界 及 社 會 大 眾 參 與 評 選 過 程 。 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授 勳 及 嘉 獎 制 度  

17 .   這 是 一 項 適 用 於 全 港 市 民 的 嘉 許 制 度 ， 嘉 許 對 象 並 不 限

於 公 務 員 。 每 年 都 會 有 公 眾 人 士 和 公 職 人 員 ( 包 括 公 務 員 ) 獲 提 名 接

受 各 類 勳 章 或 嘉 獎 ， 以 表 揚 他 們 對 香 港 和 公 共 及 社 區 服 務 的 貢 獻 。

獲 提 名 接 受 各 類 嘉 獎 ( 例 如 紫 荊 勳 章 、 英 勇 勳 章 、 紀 律 部 隊 4及 廉 政

公 署 獎 章 、 榮 譽 勳 章 和 行 政 長 官 獎 狀 ) 的 人 士 ， 經 由 成 員 包 括 政 府

官 員 、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和 傑 出 的 社 會 領 袖 的 授 勳 評 審 委 員 會 推 薦 ， 最

後 由 行 政 長 官 批 准 。 過 去 五 年 ， 每 年 平 均 約 有 140 名 公 務 員 獲 得 嘉

獎 ， 當 中 獲 頒 授 行 政 長 官 公 共 服 務 獎 狀 的 約 有 60 人 ， 獲 頒 授 各 類

紀 律 部 隊 獎 章 的 約 有 50 人 。 當 局 每 年 都 會 發 表 全 份 授 勳 及 嘉 獎 名

單 。 頒 授 儀 式 每 年 在 禮 賓 府 舉 行 ， 由 行 政 長 官 親 自 向 獲 嘉 獎 者 頒 授

勳 章 或 嘉 許 狀 ， 獲 嘉 獎 人 士 可 邀 請 嘉 賓 到 場 觀 禮 。  

嘉 獎 信 計 劃  

18 .   嘉 獎 信 計 劃 是 專 為 嘉 許 公 務 人 員 而 設 ， 由 各 局 ／ 部 門 自

行 統 籌 。 根 據 計 劃 ， 常 任 秘 書 長 和 部 門 首 長 可 向 下 列 人 員 頒 發 嘉 獎

信 ： 至 少 連 續 三 年 工 作 表 現 優 秀 的 人 員 ； 或 在 提 高 所 屬 的 局 ／ 部 門

的 工 作 效 率 或 提 升 其 形 象 方 面 作 出 卓 越 貢 獻 的 人 員 ； 或 其 傑 出 表 現

或 英 勇 行 為 值 得 高 度 表 揚 的 人 員 。 提 名 全 年 均 可 提 出 ， 評 審 工 作 則

由 各 局 ／ 部 門 自 行 成 立 的 嘉 獎 委 員 會 負 責 ， 並 由 首 長 級 人 員 擔 任 主

席 。 嘉 獎 信 均 記 錄 在 獲 嘉 許 人 員 的 個 人 檔 案 內 ， 以 表 揚 他 們 的 卓 越

表 現 。 在 過 去 五 年 ， 每 年 平 均 約 有 1  800 名 公 務 員 獲 頒 發 嘉 獎 信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紀 律 部 隊 獎 章 乃 頒 授 予 警 務 處 、 消 防 處 、 入 境 事 務 處 、 海 關 、 懲 教 署 及 政 府 飛 行

服 務 隊 共 六 個 主 要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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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嘉 許 狀 計 劃  

19 .   二 零 零 四 年 ， 我 們 推 出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嘉 許 狀 計 劃 ，

作 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授 勳 及 嘉 獎 制 度 與 部 門 嘉 獎 信 計 劃 之 間 的 另 一

層 獎 勵 。 每 年 ，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都 會 代 表 政 府 ， 從 公 務 員 體 系 中

甄 選 工 作 表 現 持 續 優 秀 的 人 員 ， 加 以 表 揚 。 根 據 計 劃 ， 獲 嘉 許 人 員

必 須 至 少 連 續 五 年 工 作 表 現 優 秀 ， 才 符 合 資 格 獲 得 表 揚 。 該 項 計 劃

每 年 目 標 名 額 80 個 ， 但 可 因 應 特 別 值 得 嘉 許 的 人 員 數 目 而 予 以 放

寬 。 提 名 由 常 任 秘 書 長 和 部 門 ／ 職 系 首 長 提 出 ， 經 成 員 包 括 公 務 員

事 務 局 代 表 ， 以 及 數 名 局 ／ 職 系 代 表 的 獎 勵 計 劃 委 員 會 推 薦 ， 最 後

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選 出 獲 嘉 許 的 人 員 。  

20 .   嘉 許 狀 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頒 發 ， 頒 發 典 禮 一 年 舉 行 一

次 ， 到 場 觀 禮 的 人 士 包 括 獲 得 嘉 許 的 人 員 所 邀 請 出 席 的 嘉 賓 ， 以 及

各 局 ／ 部 門 的 代 表 。 所 有 獲 得 嘉 許 的 人 員 都 會 獲 頒 發 嘉 許 狀 和 金

針 。 如 他 們 服 務 滿 20 年 或 以 上 ， 而 之 前 又 從 未 獲 政 府 資 助 出 外 旅

遊 ， 則 可 獲 得 旅 行 獎 勵 ； 當 中 已 婚 者 如 與 配 偶 同 行 ， 則 其 配 偶 亦 可

獲 得 旅 行 獎 勵 。 我 們 將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底 舉 行 頒 發 嘉 許 狀 典

禮 ， 表 揚 獲 嘉 許 人 員 。 與 嘉 獎 信 計 劃 的 做 法 一 致 ， 嘉 許 狀 同 樣 會 記

錄 在 有 關 人 員 的 個 人 檔 案 內 。 二 零 一 三 年 ， 共 有 來 自 35 個 局 ／ 部

門 的 77 名 公 務 員 獲 頒 發 嘉 許 狀 。  

21 .   我 們 將 會 邀 請 傳 媒 採 訪 典 禮 的 情 況 ， 並 安 排 部 分 獲 嘉 許

人 員 接 受 傳 媒 訪 問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會 透 過 不 同 的 內 部 溝 通 渠 道 ， 如 公

務 員 通 訊 和 部 門 內 部 通 訊 ， 表 揚 獲 嘉 許 人 員 的 優 秀 表 現 。  

結 論  

22 .   嘉 許 計 劃 是 表 揚 良 好 表 現 、 提 高 員 工 士 氣 ， 以 及 鼓 勵 員

工 在 提 供 優 質 公 共 服 務 方 面 精 益 求 精 的 有 效 管 理 工 具 。 我 們 會 繼 續

善 用 這 些 計 劃 。  

23 .   請 委 員 省 覽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 

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 



 

   

附 件  

二 零 一 三 年 公 務 員 優 質 服 務 獎 勵 計 劃 得 獎 名 單  

( I )  部 門 合 作 獎  

金 獎  建 築 署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重 建 和 合 石 火 葬 場 及 在 和 合 石 橋 頭 路 興 建 靈 灰

安 置 所 和 紀 念 花 園  

銀 獎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、 建 築 署 、 路 政 署 、 房 屋 署 、 運

輸 署  

公 眾 可 進 出 的 處 所 無 障 礙 通 道 及 設 施  

銅 獎  香 港 天 文 台 、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 

熱 帶 氣 旋 偵 測 飛 行  

優 異 獎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、 發 展 局 、 建 築 署  

起 動 九 龍 東 辦 事 處 臨 時 辦 公 室  

香 港 消 防 處 、 機 電 工 程 署  

流 動 消 防 教 育 坊  

( I I )  部 門 獎  

(甲 )  部 門 精 進 服 務 獎  

 大 部 門 組 別  小 部 門 組 別  

金 獎  香 港 警 務 處  香 港 天 文 台  

銀 獎  香 港 消 防 處  公 司 註 冊 處  

銅 獎  水 務 署  - -  

優 異 獎  屋 宇 署 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

  

(乙 )  最 佳 公 眾 形 象 獎  

金 獎  香 港 消 防 處  

銀 獎  香 港 警 務 處  

銅 獎  香 港 郵 政  

( I I I )  隊 伍 獎  

 一 般 公 共 服 務  監 管 ／ 執 行 服 務  

金 獎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「 一 統 天 下 ： 秦 始 皇

帝 的 永 恆 國 度 」 展 覽  

香 港 警 務 處  

警 犬 隊  

銀 獎  渠 務 署  

荔 枝 角 雨 水 排 放 隧 道

工 程 團 隊  

屋 宇 署  

機 構 事 務 部  

銅 獎  房 屋 署  

南 山 邨 多 層 停 車 場 改

建 工 程  

機 電 工 程 署  

精 益 求 精 隊  

優 異 獎  渠 務 署  

化 「 污 」 為 「 型 」  

機 電 工 程 署  

上 落 平 安 組  

香 港 天 文 台  

數 碼 天 氣 預 報 隊  

香 港 消 防 處  

鐵 路 消 防 安 全 指 南  

特 別 嘉 許  

(創 新 意 念 ) 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潮 裝 公 園  

香 港 警 務 處  

警 犬 隊  

特 別 嘉 許  

(誠 信 管 理 )  

入 境 事 務 處  

人 事 登 記 處 － 港 島 辦 事

處  

機 電 工 程 署  

精 益 求 精 隊  

 



  

( I I I )  隊 伍 獎 (續 )  

 專 門 服 務  內 部 支 援 服 務  

金 獎  香 港 警 務 處  

葵 青 警 區  

水 務 署  

能 源 管 理 組  

銀 獎  香 港 警 務 處  

油 尖 警 區 － 拯 救 者 行 動

水 務 署  

生 物 感 應 預 警  
(水 質 科 學 部 )  

銅 獎  香 港 消 防 處  

調 派 後 急 救 錦 囊  

水 務 署  

工 程 拓 展 組  

優 異 獎  香 港 天 文 台  

航 空 安 全 守 護 隊  

香 港 警 務 處  

心 聆 團 隊  

香 港 警 務 處  

九 龍 城 區 警 民 關 係 組

(小 區 滅 罪 耆 兵 )  

房 屋 署  

客 戶 服 務 系 統 計 劃 小 組  

特 別 嘉 許  
(創 新 意 念 )  

香 港 消 防 處  

調 派 後 急 救 錦 囊  

水 務 署  

能 源 管 理 組  

 

 危 機 ／ 突 發 事 件 支 援 服 務  

金 獎  香 港 消 防 處  
高 不 可 攀  

 

香 港 警 務 處  
災 難 遇 害 者 辨 認 組  

銀 獎  - -  

銅 獎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緊 急 支 援 服 務  

優 異 獎  衞 生 署  

放 射 衞 生 部  

香 港 警 務 處  

新 界 南 衝 鋒 隊  

特 別 嘉 許  
(創 新 意 念 )  

香 港 消 防 處  

高 不 可 攀  

 


